
國立宜蘭大學 114學年度暑修申請須知 

【重要通知，請務必詳細參閱】 
 

壹、上課時間：7 月 8 日(星期三)至 8 月 18 日(星期二)，共計六週。 

貳、選課時間及流程： 
一、 本次暑修採網路選課及人工選課兩階段。選課網址：請進入本校首頁http：//www.niu.edu.tw，選擇「在校學生」之「暑修選課」或由首頁校園新聞

直接點選登入。 

二、 選課時程： 

（一）網路選課 

1、 選課日期：4 月 30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:00 至 5 月 8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6:00 請依照規定時間上網選課，逾時不予受理。 

2、 選課資格：本校在學學生。 

3、 注意事項：（1）上網之先後不影響選課結果。 

（2）不可重覆選修科目名稱相同之課程。 

（3）網路選課截止，經系統篩選完成後，即不可退選，故請謹慎選課。 

（4）欲選暑修非本系課程且網路不可選者，請於選課期間上網列印或至註冊課務組領取「暑修課程加選單」，完成本系主任簽章

後再行選課。（任何跨選課程，學分抵充單依各本系要求，繳交至系辦備查。） 

4、 第一階段選課結束經系統篩選後，可於 5 月 25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 時起上網查詢選課結果。 

5、 網路選課期間，本校圖書館提供電腦教室供上網選課（依平日開放時間），學生亦可從校外連接上網。 

（二）現場人工選課（暑修開課前） 

1、 選課日期：7 月 7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:00-12:00 、下午 13:00-15:30 止 請依照規定時間現場排隊選課及繳費，逾時不予受理。 

2、 選課資格：本校在學學生、外校校際選課生。 

3、 注意事項：（1）不可重覆選修科目名稱相同之課程。 

（2）經系統篩選完成後，未符合暑修規定而選課者，經查出則逕予刪除，並不予退費。 

（3）加選後不可任意退選，故請謹慎選課。 

（4）欲選暑修非本系之課程者，請於選課前上網列印或至註冊課務組領取「暑修課程加選單」，完成本系主任簽章後再行選課。

（任何跨選課程，學分抵充單依各本系要求，繳交至系辦備查。） 

（5）加選課程：以本學期不及格課程為原則，採人工作業辦理，先到先選，各課程加選名額，以每班選課人數至 55 人為原則。 

【請攜帶暑修課程加選單（上網列印或向註課組索取）、及預估暑修課程之費用】 

（6）加選手續（限本人親自辦理）：○1 填妥加選單→○2 加選課登記 → ○3 領取繳費單 → ○4 繳費 → ○5 出納組核章→ ○6 註冊

課務組核章 →○7 繳回加選單→○8 完成。 

4、外校生：備妥已簽准之原校校際選課單及本校暑修課程加選單，現場排隊選課及繳費。請參考相關公告或電洽 03-9317090 楊暨玫小姐。 

參、網路選課之繳費： 

一、繳費單領取方式：完成暑修網路選課之同學於 5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自行上網列印繳費單。列印網址【※如出現亂碼，請按「重新整理」鍵】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網址：https://newsch.tbb.com.tw/cpb1/index.aspx?lk=2。  

二、繳費方式：請於 5 月 28 日(四)前，依下列方式完成繳費：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各地分行  便利商店(7-11、全家、OK、萊爾富)  ATM 轉帳  

網路銀行繳費 信用卡網路繳款。（※詳見出納組網頁-學雜費繳費資訊）https://property.niu.edu.tw/p/412-1005-802.php 

三、逾期未繳納者，所有選修課程逕予刪除，不得異議；已繳納者除因疾病或退學或選修開不成課者外，不得申請退費。 

肆、選課注意事項：（請參照本校「暑修授課實施辦法」） 

一、修習選修課程不受限制，惟本校學生暑期修讀課程則限下列情形之一者：（一）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者（二）因轉學、轉系，須補修轉

入年級前之必修科目者（三）應屆畢業生因缺修學分須補足學分始得畢業者（四）修習輔系、雙主修（學位）、學分學程者。（五）專簽

核准者。六、申請學士班生就學期間服役，如遇課程衝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選課者。未符合上述規定而選課者，若經查出則逕

予刪除，並不予退費。（於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決議通過。） 

    二、已符合畢業資格、停修（除有上列得申請暑修各款要件之一者外）、休學、或已達退學標準之學生，不得暑修。 

    三、學生暑修，總選課學分不得超過 10 學分，畢業班同學及延修生不得超過 12 學分(含校際選課)。 

    四、選課時需注意不得衝堂。若經查出衝堂，則所修學分一概不予計算，亦不予退費。 

    五、本學期不及格課程需重修者，得於 7/7(二)人工加選當天辦理加選作業，並請各系於 7 月 2 日(四)前完成「暑修加開新課程」。 

六、暑修開班，每班開課最低人數限制為 16 人或應屆畢業班同學達 10 人即可開班，未達開班人數之課程，經授課教師同意減收鐘點費，並報請教務處

核准，始得開班。 

    七、學分費：1,100 元(按照 113 學年度學分學雜費收費標準收費，係以學分數計算；0 學分者，以學期課程表之上課時數計算)。 

八、初選後 5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、繳費後 6 月 5 日（星期五），公告開不成課科目名單及不符合暑修選課規定學生名單，並知會各系。 

伍、暑修課程表： 

     一、網路選課之「暑修預開課程上課時間表」：於 4 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公告。 

     二、「暑修課程表」（含上課教室）：於 7 月 2 日（星期四）公告。 

     三、公告於佈告欄（教務處註冊課務組、進修推廣組）及本校網頁。若有疑義，請親洽註冊課務組或來電詢問，電話：(03)9317090 或(03)9317079。 

陸、暑修選課清單： 
請於 5 月 25 日(星期一)後自行進入教務行政資訊系統 / 教務系統 / 暑修作業 / 暑修選課與查詢 /暑修選課清單 /核對選課資料。若有任何選課錯誤，

請於 6 月 5 日(星期五)前親自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辦理更正事宜。若有錯誤，未辦理更正，則以教務系統所列課程為準。（承辦人電話:03-9317090） 

柒、成績計算： 
一、暑修成績及格與否，均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。 

二、所修學分數與成績，不與學期所修學分數與學期成績合併計算，但應併入畢業總學分與畢業成績計算。 

捌、暑修住宿申請： 
一、 本校暑修生請於網路選課時，可同時辦理暑期住宿登記並繳費。外校生請洽生輔軍訓組黃裕盛教官，電話：(03)931-7149。 

二、 依據本校學生宿舍短期住宿收費標準規定：暑修期間，每日收費 80 元整，6 週以 42 日計費，共計 3,360 元。已繳費者除因疾病或退學或選修開不

成課者外，不得申請退費。 

三、 7 月 7 日(星期二)12:00 以後可入住，8 月 18 日(星期二)12:00 以前離宿。 

四、 若有任何疑義，請洽生輔組黃裕盛先生，電話：(03)931-7149 統一解釋答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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